
附件1
2025年度广东省口腔医学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申请指南

根据《广东省科技厅重点实验室建设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为加大实验室开放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研究，吸引优秀科技人才到本实验室从事科研工作，特制定本开放课题申请指南。欢迎相关研究领域的科研人员进行申请。本项目具体说明和要求如下：
一、开放课题说明
（一）资助领域
2025年度开放课题主要资助领域：
1. 口腔颌面部肿瘤发病分子机制和防治
2. 口腔常见疾病预防诊疗机制与策略探索
3. 牙颌组织缺失缺损再生与修复材料研发
（二）资助年限及资助强度
本开放课题资助年限为2年，起止日期为2026年1月1日至2027年12月31日。
资助强度每项3-5万元。资助经费可用于支付项目研究的材料费、差旅费、劳务费等费用。经费预算及使用按广东省科技厅项目经费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评审程序
1． 申请人提交完整申请书；
2． 本实验室组织专家对提交的申请书进行评审和公示；
3． 本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确定资助项目和资助强度；
4． 最终评审结果将公布于 https://www.zdkqyy.com/taxonomy/term/515，并以电子邮件形式通知申请者本人。
二、申报要求
（1） 申请人须为45岁以下的中山大学校外科研人员，具有中级或以上专业技术职称（职务），或具有博士学位。
（2） 申请人必须与广东省口腔医学重点实验室研究骨干人员合作申请本开放课题。
（3） 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1项。
（4） 上年度获得本开放课题项目资助的项目负责人，本年度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本项目。
（5） 曾获本开放课题项目资助，但项目结题时未达到结题要求的项目负责人，不得作为申请人申请本项目。
三、申报说明
（1）  填写申请书及提交申请材料
申请人下载并填写《广东省口腔医学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书（2025版）》（见附件2），并附相关证明材料，包括：申请人学位及职称（职务）证明、申请人主持的科研项目批文、代表性论文首页等。
申请书须由项目负责人和项目组成员亲笔签名，并需所在单位同意并加盖公章。上述申请书纸质版材料（A4纸双面打印，一式五份，其中一份需为签字盖章版原件，其余四份复印即可）与相关证明材料纸质版（一式一份）提交至本实验室（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74号中山大学口腔医学研究所，邮编：510080，电话：15106099591 ，收件人：艾老师）。同时提交申请书及相关佐证材料电子版至本实验室电子邮箱（gh_kys@163.com）。申请人要确保纸质申请书与电子版内容一致。
（2） 申报期限
本年度开放课题申报截止日期为2025年12月15日，纸质材料以邮寄的邮戳为准。
四、开放课题管理制度
（1） 本实验室为获得项目资助者提供必要的实验条件，获得项目资助者应按要求签署相关协议及合同。
（2） 项目开始后一年进行中期考核，项目负责人须提交《中期进展报告》，逾期不交进展报告，项目将作中止处理，并收回剩余经费；项目结束时须提交《结题报告》。项目负责人要确保各项数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在项目结束日2027年12月31日前，需至少发表一篇SCI论文。《中期进展报告》、《结题报告》及项目所发表的论文复印本等纸版材料和电子版材料提交至本实验室。未按时提交《中期进展报告》、《结题报告》等相关资料将影响再次申请本开放课题。
（3） 利用本实验室开放课题经费完成的研究论文，必须标注单位：“广东省口腔医学重点实验室”（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Stomatology）；并同时标注项目资助号：“广东省口腔医学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号”（Open Funding Number of Guangdong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Stomatology ）。本实验室合作人员须作为论文作者之一。
五、联系方式
联 系人：艾老师
地   址：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74号中山大学口腔医学研究所 510080
电   话：15106099591
电子邮箱：gh_ky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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